
113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地面高爾夫球代表隊選手 

選拔實施計畫 
一、主旨:選拔臺中市地面高爾夫球代表隊最佳選手，備戰113年全民運

動會，提升比賽成績並創新紀錄爭取榮譽為本市爭取佳績。  

二、主辦單位: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體育總會  

三、協辦單位:臺中市太平區體育會 

四、承辦單位:臺中市太平區體育會地面高爾夫球委員會  

五、選手選拔資格：  

(1)戶籍符合113全民運動會之競賽規程總則第六條第一項相關規定。於

其代表參賽單位 （臺中市）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，其設籍期

間計算以全民運註冊始日（即中華民國110年7月5日以前設籍者）為準。  

(2)年齡規定：不限年齡，惟未成年之選手，報名時須於「選手保證暨個

人資料授權同意書」請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，但未成年已婚者不再此

限。  

(3)報名方式: 

1.請依報名表格式詳填各項資料，將報名表郵寄報名地點。 

2.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4月14日止（逾期不予受理）。 

3.報名地點：臺中市太平區大興三街23號，鄭憲謀 主委收 

4.接受電話報名：0927-059-191鄭憲謀 主任委員 

                0983-860-566周建鉎  總幹事 

(4)選拔項目:  

1.錄取男子組（共15名選手）、女子組（共15名選手）代表臺中市參加

中華民國113年全民運動會地面高爾夫球競賽。 

2.成績計算：當天上、下午各進行24洞比賽，以48洞總桿數男、女生組

各排序前15名為錄取名單。 

(5)選拔日期：113年4月27日上午8:30起  

(6)選拔地點：太平區車籠埔槌球場(太平區光興路)  

(7)比賽組別：1.男子組  2.女子組   3.有關男子組及女子組團體賽、
男子組及女子組雙人賽、男女混合雙人賽報名選手，經遴選會議討論
後，由 30人個人賽名單中選出。       
六、選拔規則: 依中華民國地面高爾夫球協會頒佈規則辦理。 

七、入選代表隊需資料繳交: (各參賽單位選手於註冊時須繳交籌備處製 

    發之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及參賽單位隊本部暨運動代表 

    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各一份）請寄:臺中市太平區大興三街23號  

    鄭憲謀 主委或於註冊報名前繳交資料即可)  

八、領隊、管理、教練之派任：男女組領隊、管理、教練由本會指派， 

    擔任教練者需參加選拔賽。 



九、附則： 

1.選拔賽當天由大會提供便當、茶水。 

2.為公平起見本次選拔賽將聘請專任裁判擔任比賽時之裁判。 

3.代表隊隊伍參賽項目分組，由委員會及錄取球員協調分組之。 

4.比賽當日如遇下雨，賽程照常舉行（參加人員請自備雨具、球桿 球 
 具） 
5.錄取代表隊之選手需參加由委員會安排日期參加集訓，集訓時間 
  三次以上未參加者視為放棄，唯有特殊事情未能參加者需事先向 
  主委鄭憲謀請假報備。 
6.集訓日期為 7月中旬～9月中旬間之星期六、日等例假日。         
7.參加 113年全民運動會地面高爾夫球比賽如獲冠軍隊伍，可保留 
 115年全民運動會代表隊資格，免再參加選拔，直接參加該組之 
 比賽。 
 
十、本辦法經呈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參加地面高爾夫球選拔賽報名表 

姓名 性別 身分證 生日 電話 地          址 

      

      

 


